


的修订工作。 有意向参与的单位可选派1~2名技术专家参加

标准的修订工作， 同时联系牵头单位填写
“

参加标准制定工

作回执
＂

， 将回执于2021年10月20日前发邮件至牵头单位

邮箱， 以便联系。

参加标准修订的单位享有如下权利：

l．参与单位将以起草单位的名义在标准中体现， 并以贡

献大小进行排序；

2． 参加标准修订全过程的讨论， 获取标准有关信息；

3.可对标准内容提出建议， 直接参与标准技术内容的决

策；

4 ． 根据需要送样进行免费验证试验， 为确定标准指标提

供依据。

上述事宜如有疑问， 请及时与牵头单位联系。 联系人：朴

文荣；电话： 010-62976096, 15811108800; 电子邮箱：

eepgmpc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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